
 

 

海珠区人民政府关于 

2018年度依法行政工作的报告 

 

2018 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区人大

的监督下，海珠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

神，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 年）》，全面推进

依法行政，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。现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依法行政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建设，巩固创建成果 

一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组织领导。成立了海珠区依法行政工

作领导小组，区长担任组长，统筹部署、协调指导、督促检查全

区依法行政工作。 

二是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。区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听取本区履

行法院生效裁判、2017 年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情况等依

法行政工作汇报。制定《海珠区 2018 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》，及

时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关重大问题。坚持权责一致，梳理出

《海珠区区长权力清单》《海珠区区长责任清单》。 

三是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。落实《海珠区人民政府全体会

议和常务会议学法制度》。2018 年组织区政府全体（扩大）会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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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务会议（扩大）会议集中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广

州市湿地保护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。 

四是完善法律顾问制度。制定《海珠区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

常年法律顾问工作考核评估指引》。通过建立年度考核制度，调

动常年法律顾问的工作积极性。 

五是将合法性审查列为区政府涉法事项审议前提。拟制了

《海珠区政府涉法请示件报送材料指引》，规定涉法请示件必须

提供合法性审查证明，否则不得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要求

区政府法制机构分管负责人列席区政府常务会议全部议题。区政

府常务会议等重大会议纪要印发前应由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

法性审查。 

六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。2018 年共出台并备案 4 件区政

府规范性文件、6 件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。 

七是严格执行依法行政报告制度。区政府定期向市政府、区

委、区人大常委会汇报依法行政工作情况。各街道、各部门定期

向区政府报告本单位依法行政工作情况。上述报告一并通过政府

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。 

八是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考核制度。按照市的做法和要求，将

依法行政考核纳入法治海珠的考核体系。同时，考核结果作为区

属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以及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（二）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督办，推动任务落到实处 

一是将地铁十一号线、十八号线征拆工作、黑臭河涌整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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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工作事项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及督办事项。二是将履行法治

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，推动法治建设述职

报告制度化、常态化。三是督办区属各单位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

作实施情况，重点督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以及规范性

文件的实施情况。 

（三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，构建服务型政府 

1. 稳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 

一是精简行政权力事项。2018 年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9 项，

整合行政许可事项 6 项，保留行政许可事项 166 项。二是推进审

批服务便民化。编制《海珠区“一次办马上办网上办容缺办就近

办”及“花城事好办”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》。我区获 2018 年中国营

商环境创新奖。三是推进证明事项清理。制定《海珠区证明事项

清理工作方案》。涉及证明事项 96 项，拟取消 36 项、保留 60 项。

四是加快电子证照应用推广。新增证照 100%实现电子化，存量

证照转化率达 53.3%。实现全区 21 个部门 247 个事项纸质营业

执照免提交。 

2. 规范权责清单管理。 

完成区政府部门权责清单调整完善工作。增加行政权力事项

相对应的责任事项、问责依据、监督方式等。根据省“数字政府”

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对照省、市行政权力事项通用目录，公

布 29 个部门 10 类 5319 项行政权力事项。印发并公布《海珠区

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》，共计各类行政权力事项 129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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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重点推进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。 

2018 年，试点工作通过了省政府办公厅的验收评估和国办

公开办的实地调研。我区成为全省两个优秀等级试点单位之一。

国办公开办认为我区试点工作符合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政务公开工

作的要求，代表了全国先进水平。 

（四）健全行政决策机制，增强民主决策力度 

制定《海珠区贯彻实施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实施

意见》。通过完善决策评估程序，推进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和法

治化。 

（五）规范文明执法，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

一是梳理法律、法规。针对工业布碎、“散乱污”等相关问题，

根据现有法律法规，理顺查处措施，厘清部门职责，汇集法律依

据。 

二是进行行政指导。对于行政职责交叉、法律法规空白等原

因造成的多头管理、无人管理等“12345”投诉举报案件，进一

步给予行政指导。 

三是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。制作《行政执法机

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流程图》，理顺案件移送程序。 

（六）自觉接受监督，提高监督实效 

自觉接受人大、政协的民主监督，定期向区人大报告政府

工作情况。2018 年，区政府办理各级人大代表议案、建议 117

件，办理政协提案 128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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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行政复议监督机制。一是积极主动受理复议案件。2018

年，区政府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109 宗，连续 4 年增长，平均增速

34%，结案纠错率 18.8%。二是推行复议案件庭审制度，按规定

组织行政复议庭审，增强复议透明度。 

加强行政应诉工作。2018 年，区政府行政应诉案件共 35 宗，

呈增长态势，区政府作为单独被告的生效判决胜诉率 100%。区

政府负责人按规定出庭应诉。 

（七）健全社会矛盾预防机制，依法化解纠纷 

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。一是搭建受理、办理、督办三个工

作平台，实现标准化管理。二是深入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，

确保各类诉求在法治轨道上得到妥善解决。2018 年信访总量持

续减少，共受理和录入信访系统的案件 2186 件次，同比下降

22.21%。 

加大人民调解力度。在全市率先成立区、街两级调解中心，

印发《关于建设区街两级调解中心打造“枫桥经验”海珠模式的实

施方案》。2018 年，我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 13748 宗，

同比增加 105.26%，涉及人数 32636 人，调解成功率 99.96%。 

二、存在问题 

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是距离市委、市

政府提出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，主要表现在：法治政府建设

的法治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；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

性有待加强；行政执法的严格公正性和规范文明性有待全面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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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设想 

结合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”的要求，重点做好

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扎实做好 2019 年经济社会发

展各项工作，助力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、当好“两个重要

窗口”征程上迈出新步伐。 

（二）切实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探索制定法

治政府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，明确全区各依法行政责任单位法治

政府建设的主要职责，建立健全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制。制定 2019

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要点，有计划、分步骤推进依法行政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快人才集聚，助力创新发展。制定《广州市海珠区

加快建设创新岛若干措施》及相关实施细则，以创新和人才为切

入口，探索人才合作路径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。 

（四）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蓬勃发展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

通过加强产权保护、提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，降低中小企业

负担，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。 

（五）加强重点工作的法治保障。着力抓好地铁征收补偿、

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发展等重点工作的法治保障，坚持运用法

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难点，推进重点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六）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管理。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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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备案等程序。完善规范性文件清理、退出机制。 

（七）严格合法性审查程序。推行区属各单位报区政府的涉

法事项须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及法制部门双署名制度。起草《海珠

区贯彻实施广州市政府合同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》，从制度上规

范合同管理工作。 

（八）完善法律顾问机制。落实《海珠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

规定》《海珠区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常年法律顾问工作考核评估

指引》，推动区属各单位聘请法律顾问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。 


